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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资源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水资源的供不应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忽视水循环的客观规律和
超过水资源的可再生能力，进行过度开采和利用所致。对流域取用水总量进行科学合理的控制是确保实现
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性非工程性措施之一。在流域取用水总量控制方面，美国的大湖 －圣劳伦斯
河流域、澳大利亚的墨累 －达令流域是国际上比较成功的两个流域。基于对这两个外国流域和中国黄河流
域取用水总量控制制度内容和效果的讨论，对三者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可供中国利用的外国经验，提出完善
中国流域取用水总量控制制度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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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虽然水是 地 球 上 最 丰 富、分 布 最 广 泛 的 基 础 物 质，但 是 淡 水 只 占 大 约

2． 76%，而淡水中 可 供 人 类 利 用 的 部 分———我 们 常 说 的 数 量 意 义 上 的 水 资

源———又不足其 1%［1］12。地球上所有的水通过水循环在海陆空之间不断循环

往复，淡水在这一自然过程中通过降水而产生，也就是说，水资源是可以更新

的，但其更新能力有限。在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理念和基本原则下，水资源可持

续利用业已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理念。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水资源“需要避免

对水资源和一切与水资源相关的其他资源( 例如土地和生态环境) 造成不可逆

转的( 以及几乎不可逆转的) 的损害，确保水资源能够长期提供包括生态服务在

内的服务的能力”［2］291。然而，进入 21 世纪后，全球面临的这 4 个最主要问题都

与水相关［3］5 : ( 1) 可更新供水量缺乏; ( 2) 水资源分配不公; ( 3) 水质和人类健康

存在问题; ( 4) 无休止的建设水坝和水库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为了解决第一个

问题，对取用水总量进行控制理所当然地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水

资源可持续利用过程中的必要一环。只有建立并实施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要

素的，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的，科学而有效的取用水总量控制制度，

维护或提高水资源可再生能力，才能避免对水资源及与其相关的其他资源造成

不可挽回的损失，从而确保水资源具有为人类持续提供各种服务的能力。这已

然成为在水资源利用方面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项客观和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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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近 20 年来发布的水资源公报显示，中国

水资源量总体上持续下降，污染面不断扩大，超采问

题不仅遍及北方和西北而且存在于南方，严重损害

了水资源可再生能力，危及了生态安全，制约了社会

和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为了解决水问题，中共中

央和国务院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出台《关于加快水

利改革 发 展 的 决 定》( 下 称“2011 年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明确提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将基于用水总量控制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连同水

功能区限制纳污、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共同作为该制

度核心的“三条红线”。中国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

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2012 年 1 月

12 日，国务院又发布《关于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

理制度的意见》( 下称《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意

见》) ，要求“加快制定主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

建立覆盖流域和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域的取用水总量

控制指标体系，实施流域和区域取用水总量控制”。

然而，如何将目前原则性较强的流域取用水总量控

制目标进行细化、落实和规范，是一项亟需研究的课

题。因为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科学上合理、实践上可

行的制度作为保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将中国

流域取用水总量控制制度与国外流域的相关制度进

行比较，分析它们的内容和运行效果，可以借鉴后者

的经验，有助于推动中国流域取用水总量控制制度

的完善。基于对国外在流域用水总量控制方面的初

步综合考察，笔者选择美国大湖 － 圣劳伦斯河流域、

澳大利亚墨累 － 达令流域和中国黄河流域的取用水

总量控制制度作为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

二、大湖 － 圣劳伦斯河流域取用水总量控制制

度和效果

大湖是指美国和加拿大边境地区相连的密歇根

湖、苏必利尔湖、休伦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这 5 个

湖泊的总称; 除第 1 个全部位于美国外，其他 4 个均

为美加两国共有。湖水经圣劳伦斯河最后注入大西

洋。大湖 － 圣劳伦斯河流域在地理范围上涉及美国

8 个州( 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密歇根、明尼苏达、纽

约、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 和加拿大 2 个

省( 安大略和魁北克) 。流域面积 134． 42 万 km2，人

口约 3 500 万( 其中美国 2 500 万，加拿大 1 000 万) 。

流域水资源量占全球的 1 /5、北美洲的 84%、美国的

95%，对美国和加拿大沿岸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

生态系统至关重要。
( 一) 取水和调水控制制度
在一条河流或一个湖泊涉及多州的情况下，或

者涉及联邦用水权利的情况下，美国的水量配置一

般通过联邦与州之间、有关各州之间的协议予以解

决，有时也通过诉讼的途径解决。关于大湖 － 圣劳

伦斯河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事宜，目前最

具影响力的是前述美国 8 州和加拿大 2 省的州( 省)

长于 2005 年 12 月 13 日签订的两份文件: 一是《大

湖 － 圣劳伦斯河流域水资源协议》，它是由 8 位州长

和 2 位省长共同签署的一份君子协议，由加拿大的

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通过制定有关法律而实施。二

是《大湖 － 圣劳伦斯河流域水资源条约》( 下称《流

域水条约》) ，它由美国 8 个州签订，于美国联邦政府

和该 8 州将之转化为法律后予以实施，于 2008 年 12

月 8 日生效。由缔约各州在任州长组成的流域水资

源理事会( 下称“流域理事会”) 负责《流域水条约》

的组织实施和执行监督，是美国在流域层面有效控

制取水和调水总量①的成功事例之一。

在取水户和调水户管理方面，《流域水条约》规

定，任何在连续 30 日内日均取水量( 包括消耗性用

水) 不低于 10 万加仑的取水户以及任何水量的调水

户，都必须就其取水或调水情况向取水地或调出地

所在州有关机构进行登记( 第 4． 1． 3 条) 。登记事项

广泛，包括登记日期、登记人地址，取水或调水地点、

日水量、用途、用水地点、排水地点以及缔约州要求

的其他信息。每一登记用水户和调水户每年必须就

其月取水量、消耗性用水量或调水量情况以及要求

的其他信息向登记地缔约州报告( 第 4． 1． 4 条) 。缔

约州应将收集到的各项信息公开报告给管理流域数

据的管理机构，由后者向公众予以公开 ( 第 4． 1． 5

条) 。在调水方面，对于新的调水或已有调水的增加

水量( 统称“新增调水”) ，条约在原则上予以禁止，

仅对 3 种特殊情况作出了例外规定，并规定了严格

的审批标准和程序( 第 4． 9 条) 。这 3 种特殊情况

是: 向骑跨郡县( Straddling County) 调水，向骑跨社区

( Straddling Community) 调水和流域内调水。

在公众参与方面，鉴于公众参与在加强流域水

资源管理方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条约在 3 个方面

促进公众参与。第一，在流域理事会设立的咨询委

员会中，不仅有联邦、州、郡县政府和水务机构的代

表，还有来自公众、土著社区、用水产业和部门、对水

感兴趣团体以及相关领域的学者( 第 2． 9 条) 。第

二，在流域理事会的公务活动中，不仅其所有会议

( 有关人事事项的除外) 对公众公开、允许旁听，而且

其会议记录公开，允许公众在其办公场所于正常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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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条约中的“调水”是指无论采用何种输送方式，将大湖 －圣劳伦斯河流域内的水资源调往该流域以外，或者将水从五大湖中的一个湖泊调到
其他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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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时间内查阅( 第 6 条) 。第三，为了在拟议文件方

面确保充分的公众参与，流域理事会和缔约各州承

诺在程序上做到 4 点( 第 4． 5． 3 和第 6 条) ，即对所

有申请以公告形式提供受理凭据并为公众提交评论

建议提供合理机会; 确保公众能够查阅与其申请有

关的所有文件( 包括已经收到的评论建议) ; 为了一

项申请，就决定是否举行公开会议或听证，其时间和

地点以及程序事项方面规定标准指南; 提供决定记

录供公众查阅，决定的范围包括评论建议、拒绝或否

决、回复和批准、有条件批准或不予批准。

( 二) 实施效果考察

根据《流域水条约》的要求，缔约各州须每年向

流域理事会提交《州水资源保育和效率评估报告》，

就条约要求实施的各种水资源保护和用水效率提高

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阅读和分析缔约各州

2009 年至 2012 年所提交报告中有关取 /调水量的内

容，不难发现，《流域水条约》规定的取 /调水限制措

施对流域水资源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有效

地降低了各州从五大湖和圣劳伦斯河的取 /调水量。

自 1993 年以来，伊利诺斯州从密歇根湖的取水量一

直呈下降趋势［4］1。《流域水条约》项下的流域水资

源管理模式得到了广泛认同。美国州政府间理事会

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授予《流域水条约》“2012 年度

政府间理事会创新奖”。

三、墨累 － 达令流域用水总量控制制度和实践

面积达 100 多万 km2 的墨累 － 达令流域是澳大

利亚的最大河流流域，由该国两条最长河流墨累河

( 2 575km) 和达令河( 2 739km) 共同组成。首都地

区的绝大部分、新南威尔士州的 75%、维多利亚州的

56%、昆士兰州的 15% 和南澳大利亚州的 8% 都位

于该流域。流域内灌溉面积占全国 72%、农作物种

植面积占全国 45%。

( 一) 最大取水量制度

在联邦体制下，各州以及首都、北部两地区( 统

称“州”) 在各自管辖范围内负有管理水资源的首要

责任。为了解决墨累 － 达令流域严重的水资源紧张

问题，联邦政府以及流域各州之间经过长期磋商，形

成了目前由 1992 年《墨累 － 达令流域协议》、联邦

《2007 年水法》、2008 年《关于墨累 － 达令流域改革

的政府间协议》和 2012 年《墨累 － 达令流域规划》为

主体的墨累 － 达令流域水资源管理法律体系②。在

流域层面，水资源管理机构目前主要有墨累 － 达令

流域部长理事会、流域官员委员会和流域局。前两

者为 2008 年政府间协议所确立，墨累 － 达令流域局

则为《2007 年水法》所确立③。流域部长理事会由各

缔约方分别指派 1 名部长组成，其中来自联邦政府

的部长担任主席。流域官员委员会在性质上是流域

部长理事会的日常办事机构。流域局由联邦总督任

命的 7 名独立专家组成( 其中 1 名主席) ，是流域水

资源管理机构，主要承担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协调、核

查、监督和记录职责，流域规划便是由其主持和协调

起草。墨累 － 达令流域水资源管理中的最大取水量

制度( water cap) 是国际上流域取用水总量控制方面

的典范制度。

针对河流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问题，流域部长

理事会于 1995 年 6 月决定对流域水量分配实施临

时最大取水量制度。最大取水量是指允许从墨累 －

达令流域中取用的总水量。它基于流域部长理事会

根据 1993 － 1994 财年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所

决定的取用水限量，由联邦、缔约州、河谷地区和次

流域地区经共同协商而最终确定下来。根据《墨

累 － 达令流域协议》附件 F 的有关规定，流域委员会

于 1996 年 12 月决定自次年 7 月 1 日起实施永久性

最大取水量制度。协议第 10 章规定了各州有权获

得的水量。缔约州同意: 确保从各自境内明确划分

的河流流域以及墨累河河段的取水量均不超过其最

大取水量; 负责监测各自取水量指标的执行情况，并

向流域委员会( 2007 年后向流域局) 报告。至于采

取何种具体措施来确保各自的最大取水量指标不被

突破，由各缔约州自行决定和实施。但是，各缔约州

必须就其每财年的境内以及转移到境外的取水情

况、水权及水权交易等情况进行监测并向流域委员

会 /流域局报告，并由后者进行核查后将有关信息予

以公开。就每一个明确划分的河流流域以及各缔约

州的取水情况，流域委员会 /流域局每财年发布《水

审计监测报告》。当一个缔约州的最大取水量指标

被突破时，提交流域部长理事会处理。

在涉及最大取水量制度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

墨累 － 达令流域水资源管理制度注重对公众参与的

保障。首先，在流域规划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在制

311

②

③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澳大利亚宪法，联邦政府并没有制定也没有权力制定适用于全国的综合性水法或者水资源管理法。有学者望文生义地
将澳大利亚联邦《2007 年水法》当作澳大利亚的全国性水法是错误的，因为该法只是一部就墨累 －达令流域水资源管理作出规定，就水和水
信息有关的全国性利益的其他事项以及其他目的作出规定的法律。但是，澳大利亚在全国层面上有一项统一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政策性水
资源文件，这就是 2004 年《关于国家水资源行动计划的政府间协议》，它指导着联邦和各州水资源管理法律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之所以用“确立”一词，是因为这些机构或其前身在此之前就已经根据其他法律性文件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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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水市场规则的程序中，流域局必须征求公众对于

规划草案或修改草案的意见并保证公众有充足的时

间和获得有关资料的条件( 《2007 年水法》第 43、47

和 98 条) 。其次，气象部门必须公布和公开流域的

水量状况和水情信息( 第 122 和 123 条) 。再次，所

有水权交易信息必须登记，而且登记薄必须具有共

享性、公众可查阅性和可靠性，反映整个流域的状

况，符合国家水资源行动计划的要求( 实施附则 3) 。

最后，在决定对有关最大取水量进行调整时，必须将

决定草案予以公布并说明理由，征求公众意见且征

求时间不得少于 1 个月( 《流域规划》第 7． 06、7． 20

和 7． 21 条) 。

( 二) 实施效果考察

从 1997 年至今，墨累 － 达令流域的最大取水量

制度已经实施了 15 年之久。通过研读 2006 － 2007

财年至 2010 － 2011 财年《水审计监测报告》中墨

累 － 达令河各监测点测得的流域各河流实际流量的

数据，可以看出，墨累 － 达令河的年度河道内实际流

量近 4 财年总体上呈上升趋势［5］。以墨累河上的

Doctors Point 监测点的监测数据为例，其流量( 单位

亿 m3 ) 数据分别为 16． 10、20． 51、23． 32、52． 23。再

以维多利亚州境内的 Kiewa River 监测点为例，其流

量( 单位亿 m3 ) 数据分别为 2． 93，2． 79，4． 85，10． 85。

河道内实际流量的上升趋势表明，各州的流域内取

水量得到了有效控制，说明墨累 － 达令流域的最大

取水量制度的成功。

四、黄河流域用水总量控制制度和实践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地处青海

省的约古宗列盆地，流经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

山西、陕西和河南省( 区) 后，从山东省境内注入渤

海，全长 5 464km，流域总面积 79． 5 万 km2，是中国

第二大河。该流域涉及 69 个地区( 州、盟、市) 、329

个县( 旗、市) 。由于基本上处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该流域水资源供求矛盾十分突出。

( 一) 黄河水量分配制度

黄河流域是中国七大江河流域中第一个制定并

实施水量分配方案和总量控制的流域。国务院 1987

年批准实施南水北调运行前的《黄河可供水量分配

方案》，将黄河多年平均可供最大耗水量 370 亿 m3

分配到沿黄各省( 区) 以及河北和天津两省( 市) 。

具体分配指标( 单位亿 m3 ) 是青海 14． 1、四川 0． 4、

甘肃 30． 4、宁夏 40． 0、内蒙古 58． 6、陕西 38． 0、山西

43． 1、河南 55． 4、山东 70． 0、河北和天津 20． 0。目

前，关于黄河水量分配制度的法律文件主要有 2002

年《水法》、“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和《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意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

条例》、《取水许可管理办法》、《黄河水量调度条例》

和《黄河取水许可管理实施细则》等。在以黄河可供

水量分配方案为核心的黄河最大耗水量控制制度

中，水利部的派出单位黄河水利委员会 ( 下称“黄

委”) 是主管机构，负责组织实施和协调以及监督管

理。下面主要根据《黄河取水许可管理实施细则》的

有关规定，对该制度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

黄河取水许可审批实行总量控制。第一，黄委

和地方各级水行政部门批准的黄河干、支流取水的

总耗水量，以 1987 年《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和各

省级政府据之制定的指标细化方案为依据，实行总

量控制管理。第二，在黄河干、支流河道管理范围内

取地下水，引出河道管理范围外的，其耗水量④占用

本行政区域地表水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第三，

无余留黄河取水许可水量指标的省( 区) ，其新建、改

建、扩建建设项目的取水指标通过节约用水或水权

转让方式获得。

在取水审批许可范围方面，分三种情况。一是

由黄委实行全额审批许可范围内的取用水。包括

( 1) 黄河干流头道拐以下至入海口( 含水库和河口

区) ; ( 2) 洛河故县水库库区、东平湖滞洪区( 含大清

河) 、沁河紫柏滩以下干流、金堤河干流北耿庄至张

庄闸; ( 3) 黄河流域内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取水; ( 4 )

黄河流域内由国务院或其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

的大型建设项目的取水。二是由黄委实行限额审批

许可范围内的取用水。包括下列河流干流河道管理

范围内( 含水库、湖泊) 取水口设计流量或日取水量

达到一定数值的取用水: 黄河干流河源至头道拐，渭

河干流，大通河干流，泾河干流和沁河紫柏滩以上干

流。三是由地方水行政部门实行审批许可范围内的

取用水。前述两种情况以外的，均由地方水行政部

门依法实行审批许可。

在审批许可程序方面，对属于黄委审批许可范

围内的取水许可，其主要步骤是: ( 1 ) 申请人向取水

所在地省级水行政部门递交申请材料。( 2 ) 接受申

请材料的省级水行政部门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初审意

见，随后连同全部申请材料转报黄委。( 3) 黄委在审

查取水申请过程中，可以征求所属有关管理机构的

意见。有关管理机构自收到征求意见材料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意见并报送黄委。( 4 ) 黄委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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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决定是否批准取水申请。获得批准的取水申请，

批准文件的有效期限为 3 年。( 5 ) 获得批准的申请

人，在取水工程或设施建成并试运行满 30 日后，经

黄委所属有关管理机构向黄委报送有关材料，申请

核发取水许可证。( 6) 黄委自收到有关材料后 20 日

内，组织对取水工程或设施进行现场核验，并出具核

验意见; 对核验合格的，核发取水许可证，并明确取

水许可监督管理机关等有关事项。( 7 ) 取水许可证

有效期限一般为 5 年，最长不超过 10 年。有效期届

满，需要延续的，取水单位或个人可以在有效期届满

45 日前经监督管理机关向黄委提出申请。

在取水许可的监督管理和实施方面，( 1) 黄委审

批的取水许可，由其所属有关管理机构或者委托的

省级水行政部门实施监督管理; 黄委有权对流域内

黄河干、支流所有取用水单位或个人进行现场检查。

( 2) 取水单位或个人在每年 12 月 31 日前通过监督

管理机关向黄委报送其下一年度的取水计划建议

( 表) 或其供水范围内重要用水户下一年度用水需求

计划; 黄委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根据黄河年度水量调

度计划，统筹协调综合平衡后，在取水许可证的取水

量额度内，通过监督管理机关向取水单位或个人下

达当年各月取水计划。( 3) 在用水高峰期，地方水行

政部门或监督管理机关根据黄河水量实时调度的要

求，制定有关取水单位或个人的月、旬取水计划，并

在特殊情况下对有关河段、水库、主要取水工程进行

驻守监督检查。( 4) 取水单位或个人按照取水许可

证规定的退水量和退水水质，在规定地点退水。( 5)

各省级水行政部门于每年 7 月 15 日前和 1 月 15 日

前分别向黄委报送由本行政区域中黄河流域内地方

各级水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的取水单位或个人上

6 个月的取用水情况; 黄委同期将由其所属管理机构

负责监督管理的取水单位或个人上 6 个月的取用水

情况抄送相关省级水行政部门。( 6 ) 取水单位或个

人在每年 12 月 31 日前向取水许可监督管理机关报

送其本年度的取水情况总结( 表) ; 取水许可监督管

理机关汇总后逐级上报黄委。( 7 ) 各省级水行部门

于每年 2 月 25 日前按要求向黄委报送本行政区域

中黄河流域内地方各级水行政部门上一年度保有

的、新发放的和吊销的黄河干支流地表水和黄河流

域内地下水的取水许可证数量、审批的取水总量，以

及取水许可申请审批情况。( 8 ) 黄委建立取水许可

登记簿，每年 4 月 15 日前向水利部报送黄河流域各

省( 区) 取水审批情况和取水许可证发放情况，并抄

送有关省级水行政部门。

在对违反取用水总量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方

面，分为取水单位或个人以及省级水行政部门两种

情况。取水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取水

许可监督管理机关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或限期改

正; 逾期不改正或情节严重的，由黄委吊销其取水许

可证: ( 1) 拒不执行黄河水量调度指令，未依照批准

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 ( 2) 连续两年取水超过

许可水量的; ( 3) 未经批准擅自通过引黄取水工程向

新增建设项目供水的; ( 4) 未经批准擅自退水或未按

批准的退水要求退水的; ( 5) 取水携带的泥沙处理后

未经批准回排黄河的。省级水行政部门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黄委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或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或情节严重的，由黄委暂停审批该省( 区)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和取水

许可申请: ( 1) 越权审查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越权

审批发放取水许可证的; ( 2 ) 黄河水量统一调度中，

省际或重要控制断面下泄流量不符合规定控制指

标，对控制断面下游水量调度产生严重影响或造成

其他严重后果的; ( 3) 连续两年取水超过年度可供水

量分配取水指标的; ( 4) 逾期未按要求报送有关取水

许可审批证或多次逾期不报送取用水情况的。

公众参与方面，主要规定和做法包括: ( 1 ) 黄委

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向社会公告其上一年度新发、变

更取水许可证以及注销和吊销取水许可证的情况。

( 2) 水利部基本上每年公布黄河水量调度责任人和

省级水利( 务) 厅( 局) 主管领导名单。( 3) 黄委在其

发布的年度《黄河水资源公报》中，公布各省级行政

区域从黄河流域中的取水量和耗水量。

( 二) 实施效果考察

根据黄委发布的 2006 － 2010 年间的《黄河水资

源公报》，从黄河中取水的实际耗水量( 单位亿 m3 )

分别是 401． 73、379． 78、383． 54、392． 57、393． 62，连

续 5 年超过 370 亿 m3 这一多年平均可供最大耗水

量，其中，甘肃、内蒙古、陕西和山东 4 省区连续 5 年

超标，宁夏连续 4 年超标［6］。这表明，沿黄省( 区) 从

黄河中取水的实际耗水量经常超标，而且有时情况

严重，说明国务院批准的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并没有

得到严格执行。此外，在黄委网站上也没有该委一

年一度发布的新发、变更取水许可证以及注销和吊

销取水许可证的情况。

五、比较和启示

随着“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意见》的出台，中国已经将水资源管理提升

到国家战略层面，实施流域取用水总量控制是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关键内容之一。子曰: “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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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论语·述而》) 对比分析中国黄河流域与美

国大湖 － 圣劳伦斯河流域、澳大利亚墨累 － 达令流

域在取用水总量控制制度上的做法，不仅有利于增

强我们对自己制度中好的做法的信心，而且有助于

完善中国流域取用水总量控制制度中的不足之处，

从而确保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落实。笔者认

为，可以从以下 4 个方面对中国流域取用水总量控

制制度予以完善。

第一，完善中国流域取用水总量控制制度体系。

目前，全球备受认同的水资源管理概念是一体化水

资源管理［7］14。首先，适应这一先进理念，借鉴两个

外国流域都有相应的流域管理基本大法的做法，中

国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流域管理法》或由国

务院制定《流域管理条例》，授权有关流域管理机构

制定或主持制定各自流域的流域管理办法以及取用

水总量控制细则，从而形成比较完备的流域取用水

总量控制法律体系。其次，中国目前尚未制定流域

水量分配方案或设定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其他流

域，需要尽快制定或设定，从而有助于一种长效机制

的形成和建立。从目标或者指标上看，3 个流域为了

控制取用水总量都设定了具体的控制数字指标或方

式。大湖 － 圣劳伦斯河流域通过原则上禁止增加新

的调水和已有调水的调水量来控制取用水总量，而

墨累 － 达令流域和黄河流域则分别通过设定具体的

最大取水量和最大耗水量指标来控制取用水总量。

说明直接或间接地设定具体的取用水总量指标非常

必要。

第二，立足于加强不同级别政府及其部门间合

作的思路，转变流域管理机构的职能重点，通过放权

来增加地方政府或其水行政部门的责任。根据中国

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实际，在职责方

面，“流域管理机构并不一定要不分级别、不分地域

地直接管理流域内的所有涉水事务，而是应对宏观、

重大或者关键事项进行直接统一的管理和监督，对

其他涉水事项进行组织和协调，［应该］注重发挥地

方政府及其相关工作部门的作用”［8］。从取用水总

量控制的实施措施和方法上看，两个外国流域，主要

由地方政府采取具体措施来确保各自的取用水总量

指标不被突破，流域层面的管理机构主要是通过组

织、协调、监督和考核来促进流域和各地方的取用水

总量指标不被突破; 而中国黄河流域则主要是通过

流域管理机构黄委对取用水单位和个人以及流域内

各省级水行政部门的几乎全方位的直接管理来进行

取用水控制，但效果并不理想。借鉴两个外国流域

的做法，中国流域管理机构承担的职责应当是通过

组织、协调、监督和考核来促进各地方的取用水总量

指标不被突破，而不是审批具体的取用水许可申请、

发放许可证。这是因为: ( 1) 对持有许可证的用水单

位或个人的日常监督工作，既不是流域管理机构也

不是省级水行政部门目前的人力所能够承担的。

( 2) 如果增加两者的人事编制，不仅会导致这两者人

员膨胀、大幅度增加行政管理成本，而且将导致地方

水行政部门管理事务萎缩，并挫伤其工作积极性。

第三，强化制度落实和责任追究机制。从实施

效果上看，大湖 － 圣劳伦斯河流域和墨累 － 达令流

域的取用水总量控制的目标得到了相当圆满的实

现，而黄河流域的目标则经常被突破，在 2006 － 2010

年期间更是连续 5 年突破。这说明，中国的制度落

实和责任追究机制需要进一步强化。从取用水总量

控制制度的落实上看，外国两个流域的机制是: 主要

由地方政府采取具体措施来确保各自取用水总量指

标不被突破，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而中国黄河流域则

主要是流域管理机构通过几乎是全方位的直接管理

来对取用水进行监督和控制。“徒法不足以自行。”

( 《孟子·离娄上》) 建立健全对资源管理过程中滥

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等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有助于

督促资源管理机关认真履行职责［9］。借鉴外国流域

的做法，中国可以考虑在指标分解给地方以后，将落

实的责任压给地方，并加强考核，切实对地方政府及

相关领导责任人员和 /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责任。

第四，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并以之促进流域取用

水总量控制制度的落实和实现。以数据和资料的电

子化为媒介，确保公众能够得到流域取用水情况的

所有政务和档案信息，这是公众能够进行有效参与

的前提［8］。在一体化河流流域治理中，“地方政府以

及公众和相关利益者参与到决策中来，将会强化流

域管理”［10］14。两个外国流域都十分注重和保障公

众参与权，既保障知情权( 公开资料信息、提供查阅

便利、允许公众旁听会议等) ，又规定实际参与权( 必

须征求公众意见、有关机构组成中必须有来自社会

各界的代表) ，还保障参与机会权( 为参与提供比较

充足的时间) 。但是黄河流域机制下只规定了一定

程度的知情权( 主要是公开部分的和零碎的信息资

料) 。借鉴外国流域的做法，中国可以规定有关调水

方案的制定和较大取用水单位的取水或取水许可证

申请必须征求公众意见，特别是学者的意见，并给予

合理的参与时间，这是对公众实际参与权在法律上

的保障。实践表明，公众参与特别是完善的公众参

与制度，对违法行为特别是对涉及公权力行使的不

法行为具有巨大的监督作用; 这也是增加公众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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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科学性，促进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流域

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

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需要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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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Basin Total Water Withdrawal
Control Systems in China，USA and Australia

HU Desheng
( School of Law，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P． R． China)

Abstract: Water science research achievements demonstrate that， the shortage of water resources has been
caused， in a large part， by the human being s over exploi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ater resources with negligence
of the objective laws of the water cycle and exceeding the renewing capacity of water resources． Th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control of basin total water withdrawal is one of critical non-engineering measures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basin water resources． Regarding the control of basin total water withdrawal， the Great
Lakes － St． Lawrence River basin in the USA and the Murray － Darling Basin in Australia are both among the suc-
cessful cases worldwide．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basin total
water withdrawal control systems in the two foreign basins and Huanghe River Basin in China， a comparative analy-
sis is conducted to find the foreign experiences that could be learnt by China， and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for improving the basin total water withdrawal control systems in China．

Key words: Huanghe River Basin; Great Lakes － St． Lawrence River Basin; Murray Darling Basin; basin to-
tal water withdrawal control system; the most stringent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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